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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OUNDWILL HOLDINGS LIMITED
（金朝陽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78）

控股股東買賣股份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四日，本公司之控股股東Ko Bee已 (1)按銷售價向ASM Asia及ASM 
Hudson出售第一銷售股份；(2)按銷售價向 Insight China出售第二銷售股份；及 (3)按銷售
價向Doric Capital出售第三銷售股份。

港幣9.50元之銷售價較股份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日下午四時正於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每股
港幣9.62元折讓約1.25%。

第一銷售股份、第二銷售股份及第三銷售股份合共相當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0.83%。

緒言

金朝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四日，
本公司之控股股東Ko Bee Limited（「Ko Bee」）已按每股港幣9.50元之價格（「銷售價」）(1)向
ASM Asia Recovery (Master) Fund及ASM Hudson River Fund（「ASM Asia及ASM Hudson」）
出售500,000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股份（「第一銷售股份」）；(2)向 Insight 
China Focus Fund（「Insight China」）出售500,000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股份
（「第二銷售股份」）；及 (3)向Doric Capital Corporation（「Doric Capital」）出售1,000,000股本
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股份（「第三銷售股份」）（「買賣事項」）。

買賣事項

根據買賣事項，(1) Ko Bee同意按銷售價出售而ASM Asia及ASM Hudson同意購買第一銷售
股份；(2) Ko Bee同意按銷售價出售而 Insight China同意購買第二銷售股份；及 (3) Ko Bee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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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按銷售價出售而Doric Capital同意購買第三銷售股份。港幣9.50元之銷售價較本公司股份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日下午四時正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每股
港幣9.62元折讓約1.25%。第一銷售股份、第二銷售股份及第三銷售股份合共相當於本公司
於本公佈日期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約0.83%。

ASM Asia及ASM Hudson、Insight China及Doric Capital均為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或其任
何附屬公司之任何董事、主要股東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概無關連。

Ko Bee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本公司董事傅金珠女士（「陳太」）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陳太被視為於Ko Bee持有之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因此，買賣事項被視為陳太作出之
視作出售本公司股份。緊接買賣事項前，Ko Bee於173,772,028股股份中擁有權益，相當於
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1.97%。緊隨買賣事項後，Ko Bee之權益已減至171,772,028股股
份，相當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1.14 %。

緊接買賣事項前，陳太於176,268,63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包括2,400,000份購股權），相當於
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3%。緊隨買賣事項後，陳太之權益已減至174,268,630股股份（包
括2,400,000份購股權），相當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2.17%。

承董事會命
金朝陽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謝偉衡

香港，二零一一年一月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之成員包括 (i)執行董事：傅金珠、陳慧苓、鄺紹民及謝偉衡；
(ii)非執行董事：梁岩峰及孟慶惠；及 (iii)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啟能、關啟昌及浦炳榮。


